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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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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瓯文

路面上躺着一个矿泉水瓶，一辆车经过，轧到了瓶子，

瓶子弹起，砸向了另一辆车的前保险杠，弹飞后砸碎了第

三辆车的挡风玻璃。这起矿泉水瓶“连环”砸车案，交警认

定纯属交通意外，没有责任方，那么造成的损失由谁承

担？2月15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并作出了判决。

2021年9月11日17时，正是一天的晚高峰时段。姚

某驾车行驶在温州市瓯海区西山西路。突然车轮压到了

路面上的一个矿泉水瓶，矿泉水瓶弹起砸到了倪某开着的

车前保险杠，高高弹飞后径直砸到了黄某驾驶的车前挡风

玻璃，造成挡风玻璃碎裂，机盖受损。

这起矿泉水瓶连环弹飞砸车事故发生后，交警出具了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事故属于交通意外，姚某、倪某和

黄某均无责任。

黄某郁闷了，大家都没责任，那么自己车的挡风玻璃

损失谁承担？此后，黄某将姚某、倪某及其两车投保的两

家保险公司诉至瓯海法院，要求共同承担车辆财产损失共

计8813元。

2月15日，瓯海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黄某的损失共

计7033元，判决姚某、倪某两车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各赔

偿2000元给黄某，姚某赔偿黄某1233元，倪某赔偿黄某

900元，黄某自己承担9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无

责任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二、姚某、倪某是否应承担赔偿

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

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

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

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款》，目前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无

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首先，从交强险的性质、功能上分析，交强险是法定

险、强制险、责任险，具有公益性和为第三人利益性。从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和立法目的看，更加强调交强险的基

本保障功能，更为重视交强险对受害人损失的填补功能。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无论机动车一方对交通事故

的发生是否有过错，保险公司均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

其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同时规

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

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

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

再者，本案系交通意外事故，双方均无责任，这属于特

殊的责任形式，而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常态。对于

本案原、被告双方无责任的情形，若保险公司仅在无责任

的范围内承担100元的赔偿责任，则无责任的被保险人却

要承担大部分损失，难谓公平。

基于法律设定交强险制度系出于强制保险之防损避

灾和社会保障之功能，两家保险公司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

赔偿，即两家保险公司各自赔偿2000元。

对于争议焦点二，对于两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各自赔偿2000元后，不足部分如何赔偿？

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法院最终认定车辆损

失为 7033 元，除了保险公司赔偿 4000 元后，还剩余 3033

元。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

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

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本案系交通意外事故，双方均无责任，若由受害人承

担不足部分损失或由无过错的被告姚某、倪某承担不足部

分损失都显失公平。

鉴于此，根据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由黄某、姚某、倪某

对不足部分3033元分担民事责任，酌定由姚某承担1233

元、倪某承担900元的补充责任，由黄某自行承担900元。

新华社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

案件判决的安排15日在两地同时生效，该安排

对保护跨境婚姻双方及家庭利益，增进民生福

祉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由于此前缺乏制度性安排，内地

与香港法院在两地互涉婚姻家庭案件中就夫

妻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作出的判决无法在另

一地获得认可，更不能得到执行，当事人只能

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寻求救济。

2017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

案件判决的安排》。2021年5月5日，香港立法

会通过《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

强制执行）条例》，标志着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的

完成。经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律政司协商一致，该安排于2022年2月15

日同时在两地正式生效。

据悉，安排生效后，绝大部分跨境婚姻家

庭案件判决将在两地得到相互认可和执行，既

能大大减少当事人重复诉讼之累，为民众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也能为两地不断拓展和

深化司法交流与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内地与香港法院互认婚姻家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生效

提出辞职但尚未离职，
能反悔吗？

《人民日报》金歆

【案情】
曾某某在一家公司工作。2019年6月26

日，曾某某提出辞职，填写了公司制作的

《离职申请表》，并明确填写离职时间为7月

25日。2019年 6月 27日，公司有关部门负

责人在审批栏签署同意。7月2日，曾某某因

个人原因，想对辞职申请提出反悔，要求撤

销离职单。公司向曾某某回复称“由于你已

签发离职单且离职流程已经总部审批，现离职

无法更改”。

其后，曾某某申请仲裁要求撤销该离职

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仲裁委驳回曾某某请

求。曾某某不服裁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曾某某填写的离职申

请表看，2019年6月26日提出辞职申请并明

确7月25日离职，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

动者提前三十日或三日单方预告解除的方式，

无需用人单位作出是否同意的意思表示，解除

的意思一经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

7月2日曾某某发出撤回或撤销离职申请的意

思，不发生撤回的后果。法院判决驳回曾某某

诉讼请求。

【说法】
此案争议的焦点是辞职能否撤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

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认为，该条规定的劳动者提前三十日

或三日单方预告解除的方式，属于法律上的

“形成权”，即劳动者解除的意思一经到达对方

即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对方当事人表示同意。

从离职申请表载明的时间看，曾某某2019年6

月26日单方作出预告解除的意思后，解除意

思已于6月27日到达公司。2019年7月2日曾

某某最早发出撤回或撤销离职申请的意思，而

此时，曾某某辞职的意思已经发生效力，即曾

某某的辞职已然生效。这时再提出撤回辞职申

请，已经超过撤回解除意思表示的时间，不发

生撤回的后果，也不得对单方意思表示进行撤

销。法官提示，辞职要慎重。如果提出辞职后

又想撤回该申请，应在辞职的意思到达公司前

及时撤回。

体育培训升温背后

“体适能培训寒假班火热招生”“中考体育培训招生”“中考体育寒假提分”……“双减”政策落

地的第一个寒假，各种体育培训广告频频出现，体育培训十分火爆，不少孩子在假期参加了少则一

两个多则三四个体培班，一些家长为此付出数千元至上万元的费用。

专家认为，体育课外培训市场迅速扩张的背后，是素质教育意识加强和考学功利性诉求等多

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矿泉水瓶被轧后连砸两车，损失谁承担


